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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风险点组合安排

“对老人来说，要根据自己

的风险点进行组合安排。如果

担心失能后没人管，就优先考

虑意定监护；如果希望有人长

期照料自己并处理身后事务，

可以考虑遗赠扶养协议；如果

已经出现无人照护、亲属冲突

等现实困难，就要及时引入指

定监护或者公职监护。简单

说，就是把‘生前照护、失能监

护、身后处理’三件事分开设

计，这样才是真正有兜底能力

的方案。”李俊茹说。

目前，一些地方探索通过

出台细则来保障相关制度的实

施和监督完善。比如，上海于

今年开始施行《关于推进实施

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

见（试行）》，涵盖政府职能、制

度落地举措和权益保障机制等

内容，旨在推进构建完善的老

年人意定监护制度体系，保障

老年人合法权益，并对建立老

年人意定监护咨询的服务机

制、示范文本制定、查询平台建

立等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明

确，同时对意定监护的设立流

程提供规范指引。

李俊茹认为，当前更需要

关注的，是这些制度在现实生

活中能否更加顺畅地衔接和落

实。比如，将意定监护的启动、

变更、终止和紧急医疗场景衔

接得更清楚，同时建立更强的

监 督 机 制 ，防 止 监 护 权 被 滥

用。

据《工人日报》

既要晚年照料有保障，也需妥善处置“身后事”

谁来为无子女老人暮年“兜底”？

监护兜底框架已初步形成监护兜底框架已初步形成

在被意定监护人后，起初徐女士还存有一些顾

虑：如果自己健康状况不佳，是否会影响对姨妈的

照料安排？

刘珊珊向徐女士解释了意定监护的法律性质

和责任边界：监护人不是无条件地承担全部责任，

而是在被监护人丧失行为能力后，在法律授权范围

内履行监护职责，涉及重大财产处分等事项，法律

也有严格限制和监督机制。徐女士听完，打消了顾

虑，表示愿意承担起照顾姨妈的职责。

“大多数监护人与被监护人长期相互信任、彼

此十分了解，且自愿承担监护责任。当然也有反悔

的情况，比如有的监护人办完公证后发现实际精力

跟不上，也有老人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对监护人不满

意。这种情况下，双方可以协商一致，重新签署协

议或解除意定监护协议。”刘珊珊说。

记者了解到，在司法实践中，除了近几年备受

关注的意定监护，一些人还选择通过公职监护制

度、指定遗产管理人制度、遗赠扶养协议等来保障

自身权益。比如，最高人民法院 2025 年发布的“某

社区居民委员会申请宣告朱某某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及指定监护人案”中，独居、部分失能且无其

他合适监护人的老人，由法院指定其住所地居民委

员会担任监护人，并同步建立监护台账、查询财产、

在街道和民政监督下支取费用用于生活和医疗；同

批典型案例中的“某养老院与某区民政局指定遗产

管理人案”则表明，老人史某某去世后，法院在确认

遗赠扶养协议有效、照料义务已经实际履行的基础

上，依法指定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实现生前

照护与身后事务的衔接。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俊茹告诉记者：

“我国对失独、空巢老人的监护兜底，已经初步形成

了‘事先安排+事中兜底+身后衔接’的制度框架。

与最信任的人
签订意定监护

2025 年 6 月，贺女士来到

了北京市信德公证处。公证员

刘珊珊向她介绍了意定监护协

议公证。所谓意定监护，是指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

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

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

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

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经过沟通，贺女士逐渐明

确了她的外甥女徐女士为人

选。徐女士是贺女士姐姐的女

儿，两人感情深厚，住处也相距

不远。平日里，徐女士经常上

门探望，陪她聊天、整理家务、

看病取药，是她生活中最亲近

的人。

刘 珊 珊 随 后 联 系 了 徐 女

士，了解到徐女士目前已退休，

现在自己经营一家小公司，经

济独立，有稳定的收入和自有

住房，家庭关系和谐。刘珊珊

为二人草拟了一份《意定监护

协议》。协议内容充分考虑了

贺女士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类情

况，并且明确了监护人的权利

和义务，分别从医疗和生活照

顾、财产管理、法律身份及丧葬

安排等方面进行了约定。

家住北京的贺女士今
年 77 岁，在北京有三处住
房，退休金充裕，但她一生
未婚，无儿无女，父母早已
过世，虽有两个哥哥和两个
姐姐，却也都年事已高。因
此，她最核心的担忧——当
她生病卧床、意识不清时，
该怎么办？对于无子女老
人来说，谁来为无子女老人
的暮年做最后的“兜底”？ 图据AI生成


